
山 西 师 范 大 学 教 务 处  
                                      〔2019〕30 号 

 

关于举办2019年山西师范大学青年教师 

教学基本功竞赛的通知 

 

各学院： 

依据《山西师范大学青年教师教学基本功竞赛实施办法》，现将2019

年校级青年教师教学基本功竞赛工作安排如下： 

一、参赛对象 

40周岁以下青年教师（1979年1月1日之后出生）。 

二、竞赛时间 

竞赛分学院初赛与学校竞赛两部分。学院初赛在5月20日前完成，学

校竞赛定于5月25-26日举办。 

三、参赛名额分配 

1.本次竞赛设四个组别。 

第一组：文科（含哲学、经济学、法学、教育学、文学、历史学、管

理学、艺术学、体育学<限室内讲课>）； 

第二组：理科（含理学）； 

第三组：工科（含工学、农学、医学）； 

第四组：思政课（含《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马克思主义基

本原理概论》、《中国近现代史纲要》、《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理论体系概论》、《形势与政策》）。 

2.各学院根据竞赛组别，结合参赛教师的授课内容所属学科，每组推



荐2-3名教师参赛。例如：“体育学院”推荐参赛教师讲授“田径”内容，

则报“第一组文科”参赛；推荐参赛教师讲授“运动生物力学”内容，则

报“第二组理科”参赛。 

四、竞赛内容 

竞赛内容分为教案评选和课堂教学两部分。 

1. 教案评选（15分） 

基本要求：教学内容符合该课程的教学大纲，重点和难点明确、得当。

教学内容逻辑性强、结构严谨、条理清楚。字迹工整、图形清晰。 

2. 课堂教学（85分） 

参赛教师首先在黑板上书写自己的姓名，同时简述赛讲的教学设计与

构思，然后开始讲课。比赛规定时间为18分钟（书写姓名和说课时间不超

过3分钟）。 

五、竞赛方式 

1.初赛由各学院自行组织，要求40周岁以下青年教师全部参加（近两

年参加过学校竞赛并获奖的教师除外）。请各学院在5月7日前将《学院青

年教师教学基本功竞赛日程表》（附件1）报教务处质管科，教务处将对

初赛情况进行检查。学院初赛完成后，将《青年教师教学基本功竞赛推荐

表》（附件2）（纸质版、电子版各1份）于5月20日报教务处质管科，过

期不报视为弃权。 

2.参加学校竞赛的教师需准备3个1课时教案（纸质版各11份，电子版

各1份）及相应教学课件，纸质版教案需在封皮右上角标注编号：“1”、

“2”、“3”；左上角标注参赛的组别。于5月23日上午交教务处质管科。

学校竞赛时，现场抽签决定参赛内容。 

六、学校竞赛评分计分办法 

竞赛评委会由教学咨询与指导委员会、各学院有关专家组成，评分标

准参见《山西师范大学青年教师教学基本功竞赛评分表》（附件3）。评



委评分采用实名评分办法。在所有评委给出的分数中，去掉一个最高分和

一个最低分后的平均分值，即为参赛教师的最后得分。 

七、奖项设置 

1.竞赛每组设一等奖1名，二等奖2名，三等奖3名，所有获奖教师均

颁发获奖证书。 

2. 竞赛成绩优秀者将推荐参加山西省青年教师教学基本功竞赛活

动。 

八、竞赛活动要求 

青年教师教学基本功竞赛对激励青年教师认真从事教学工作，强化教

学基本功训练，提高课堂教学质量具有积极的推动作用，各学院要高度重

视，认真做好宣传、发动与组织工作。 

 

附件： 

1.学院青年教师教学基本功竞赛日程表 

2.青年教师教学基本功竞赛推荐表 

3.青年教师教学基本功竞赛评分表 

4.山西师范大学教案评分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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